
SKDC(FAC)文件第 38/14 號  

第三次會議 :二○一四年六月三日  

 

 

「西貢區議會社區參與計劃」的申請機構  

未能提交正本單據的安排  

 

秘書處正在處理一宗 2013/14 年度撥款申請的開支發還。由

於申請團體未能提供部份撥款項目的單據正本，秘書處現請委員會

就「西貢區議會社區參與計劃」的申請機構未能提交正本單據的安

排給予意見。  

 

2.  根據《民政事務總署常務通告第 3/2010 號》第 24 段—發放

區議會撥款的會計程序，獲撥款資助者可以提供單據及證明文件的

副本，惟須解釋原因，並得到授權人或活動指定負責人核證以下各

點，以作為申請的證明：  

 

 (a) 單據／證明文件的影印本是真確副本；  

 (b) 相關開支確實已支付；  

 (c) 相關開支全部用於推行活動；以及  

 (d) 政府或非政府組織從未發還相關開支。  

 

  相關聲明的樣本詳見 <附件>。（註：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，

秘書處會要求申請團體再次取得相關承辦商的正本印章。）  

 

3.  不過，如根據《社區參與計劃西貢區議會撥款使用準則／程

序》(下稱「準則」)第 73 段，參照申請發還墊款方法的相關準則，

申請團體需要遞交之文件包括有關活動支出的所有單據，包括申請

區議會撥款項目的單據正本，及不申請區議會撥款項目的單據副

本。  

 

4.  由於準則之要求與民政事務總署的指引不同，請委員會考慮

會否參考民政事務總署就發放區議會撥款的會計程序 (即上文第 2

段提到的條件 )，發還申請機構未能提交正本單據的墊款。  

 

5.  此外，如委員通過上述安排，請委員會同時考慮授權秘書

處，在不經委員會審閱的情況下，處理將來類似案例。  

 

6.  請委員就處理申請機構未能提交正本單據的安排發表意見。 

 
西貢區議會  

財務及行政委員會  

二○一四年五月  






